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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朝阳区为辖区困难群众统一投保
“北京普惠健康保”项目

保险服务协议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



甲    方：北京市朝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京广中心商务楼9层
乙    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
2026年朝阳区为辖区困难群众统一投保“北京普惠健康保”项目，甲方作为投保人，乙方作为保险人，乙方向甲方提供保险保障服务。

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2026年朝阳区为辖区困难群众统一投保“北京普惠健康保”项目合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适用条款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定制医保补充医疗保险（2025版）条款

第二条  服务事项及内容
本协议期限内，乙方应为甲方提供如下服务：
1.参保人员：朝阳区政府资助参保的辖区困难群众。
2.投保及保费支付：乙方在收到甲方确认的具体投保人员清单后，进行项目的投保工作，保费共计 3912285 元。
3.重复投保规则：根据北京普惠健康保的去重规则中“团体投保优先级高于个人投保的原则”，如辖区困难群众中前期已有自行投保的人员，在朝阳区政府为其统一购买北京普惠健康保之后，其投保的个单会自动退保，且会收到退保短信通知。
4.保障计划表：
	北京普惠健康保保障计划表-北京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产品名称
	北京普惠健康保

	参保人群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产品责任
	医保内责任
（自付一+自付二）
	医保外责任
（自费）
	特药责任
	健康管理服务

	
	
	
	特药1
	特药2
	

	
	
	
	57种国内特药
	65种海外特药
	37种特药
	

	保障责任
	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必需且合理的门诊和住院自付的医疗费用
	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外必需且合理的住院自费的医疗费用
	经指定医疗机构专科医生诊断并开具处方，在指定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药房或院外药店购买药品
	在海南博鳌乐城指定医疗机构就诊并开具的特定药品
	经指定医疗机构专科医生诊断并开具处方，在指定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药房或院外药店购买药品
	一、所有被保险人：
1.为被保险人提供就医陪护、居家康复类、机构康复类、生活照顾类、上门检测类、上门护理类服务，服务内容详见《健康管理服务目录-护理服务类》，保期内总服务次数上限为5次。
2.为被保险人提供购药折扣服务，用户可享受购药配送到家9折优惠（有即时配送或邮寄到家两种方式）、原研药购药到家9折优惠（享邮寄到家服务）、和指定药房门店购药9折优惠。保期年度内补贴金额上限为1800元，单次购买补贴额度限400元，保期内总服务次数上限为12次，具体服务内容详见《健康管理服务目录-购药折扣》。
二、近三年连续参保且无出险记录的被保险人：
可额外享有以下六项服务之一：“口腔健康、中医调理、健康检查、家庭急救包、日常小药箱、体重管理年精选设备”服务，符合条件的被保险人可选其中一项作为2026年专属健康管理服务使用，具体服务内容详见《近三年连续参保且无出险记录被保险人健康管理服务目录》，保险期间内总服务次数上限为1次。

	医院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定点二级（含）及以上医院普通住院部
	①指定医疗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②药店
	慈铭博鳌国际医院、博鳌超级医院、博鳌国际医院、博鳌恒大国际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医院（博鳌研究型医院）、博鳌未来医院、海南博鳌何氏眼科医院、树兰（博鳌）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乐城医院
	①指定医疗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②药店
	/

	免赔额
	健康人群：
15000元

特定既往症人群：
当年北京市基本医疗大病保险起付标准金额（30404元）
	近三年连续参保且无出险记录的被保险人：
健康人群：5000元        
特定既往症人群：15000元

其余被保险人：
健康人群：15000元        
特定既往症人群：20000元
	0元
	/

	给付比例
	健康人群
	15000元-当年北京市基本医疗大病保险起付标准金额（含30404元）：25%
当年北京市基本医疗大病保险起付标准金额以上：80%
	70%
	65%
	/

	
	特定既往症人群
	40%
	35%
	35%
	/

	分项保险金额
	100万元
	100万元
（单一药品每年报销上限为30万元；单一植体或耗材，每年报销上限为10万元。）
	50万元
	50万元
	50万元
	/

	投保年龄
	无年龄限制

	等待期
	0天

	合计保险金额
	350万元

	保险期间
	2026年1月1日0时-2026年12月31日24时

	保费
	195元/人

	特别约定
	1、本保险方案的被保险人为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包括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2、本保险每位被保险人限投一份，超出一份的部分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3、被保险人已就诊但未进行基本医疗保险结算的，本产品不承担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在本产品保障期间内中断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或欠缴费，本产品仅承担在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生效期间发生的保险责任，对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未生效或失效期间发生的费用不予赔付。
4、本保险等待期为0天。
5、各项保险责任、免赔额及给付范围约定如下：
（1）医保内责任：①保障责任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必需且合理的门诊和住院自付的医疗费用。②医院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部。③保额为100万元/年。④免赔额为健康人群15000元，特定既往症人群为当年北京市基本医疗大病保险起付标准金额（30404元），如北京市基本医疗大病保险起付标准政策调整，则医保内责任免赔金额也相应调整。⑤给付比例：健康人群为15000元至当年北京市基本医疗大病保险起付标准金额（含30404元）25%、当年北京市基本医疗大病保险起付标准金额以上80%，特定既往症人群40%。⑥被保险人在申请理赔时，在扣除上述免赔额和大病保险应报销的部分后，剩余部分按照相应比例进行给付。
（2）医保外责任：①保障责任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外必需且合理的住院自费的医疗费用。②医院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定点二级（含）及以上医院普通住院部。③保额为100万元/年。④近三年连续参保且无出险记录的健康人群免赔额为5000元，特定既往症人群免赔额为15000元；其余被保险人：健康人群免赔额为15000元，特定既往症人群免赔额为20000元。⑤给付比例为健康人群70%，特定既往症人群35%。单一药品每年报销上限为30万元；单一植体或耗材，每年报销上限为10万元。
【近三年连续参保且无出险记录的被保险人】指具有2023、2024、2025年度有效保单，且截至2025年12月31日24时，未达到赔付标准的被保险人（以出险日期为准）。
（3）特药1责任：①国内特药保障责任为经指定医疗机构专科医生诊断并开具处方，在指定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药房或院外药店购买药品；海外特药保障责任为在海南博鳌乐城指定医疗机构就诊并开具的特定药品。②国内特药医院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及药店；海外特药医院范围为慈铭博鳌国际医院、博鳌超级医院、博鳌国际医院、博鳌恒大国际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医院（博鳌研究型医院）、博鳌未来医院、海南博鳌何氏眼科医院、树兰（博鳌）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乐城医院。③国内特药保额为50万元/年，海外特药保额为50万元/年，特药1责任合计保额100万元/年。④免赔额为0元。⑤给付比例为健康人群65%，特定既往症人群35%。
（4）特药2责任：保障责任为经指定医疗机构专科医生诊断并开具处方，在指定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药房或院外药店购买药品。②医院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及药店。③特药2保额为50万元/年。④免赔额为0元。⑤给付比例为健康人群65%，特定既往症人群35%。
（5）健康管理服务：①所有被保险人可享有“就医陪护、居家康复类、机构康复类、生活照顾类、上门检测类、上门护理类”服务，具体服务内容详见《健康管理服务目录-护理服务类》，保险期间内总服务次数上限为5次。②所有被保险人可享有购药折扣服务，用户可享受购药配送到家9折优惠（有即时配送或邮寄到家两种方式）、原研药购药到家9折优惠（享邮寄到家服务）、和指定药房门店购药9折优惠。保期年度内补贴金额上限为1800元，单次购买补贴额度限400元，保期内总服务次数上限为12次，具体服务内容详见《健康管理服务目录-购药折扣》。③近三年连续参保且无出险记录的被保险人可额外享有以下六项服务之一：“口腔健康、中医调理、健康检查、家庭急救包、日常小药箱、体重管理年精选设备”服务，符合条件的被保险人可选其中一项作为2026年专属健康管理服务使用，具体服务内容详见《近三年连续参保且无出险记录被保险人健康管理服务目录》，保险期间内总服务次数上限为1次。
【近三年连续参保且无出险记录的被保险人】指具有2023、2024、2025年度有效保单，且截至2025年12月31日24时，未达到赔付标准的被保险人（以出险日期为准）。
6、被保险人在本保单生效日前，已患如下5类疾病的，保险人保留核查权利，特定既往症的认定最终以保险人核查结果为准（被认定为特定既往症人群的被保险人即按照特定既往症人群待遇进行赔付）。特定既往症包含：
（1）恶性肿瘤（含白血病、淋巴瘤、原位癌）：指恶性细胞不受控制的进行性增长和扩散，浸润和破坏周围正常组织，可以经血管、淋巴管和体腔扩散转移到身体其它部位的疾病。经病理学检查结果明确诊断，临床诊断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的恶性肿瘤类别及《国际疾病分类肿瘤学专辑》第三版（ICD-O-3）的肿瘤形态学编码属于3、6、9（恶性肿瘤）范畴的疾病。
（2）肝肾疾病： ①肾功能不全：慢性肾功能不全、慢性肾功能衰竭。②肝功能不全：慢性肝功能不全、肝硬化、慢性肝功能衰竭。
（3）心脑血管及糖脂代谢疾病： ①心脏类疾病：冠心病、心肌梗死、心脏破裂、心脏卒中、慢性心功能不全、慢性心衰竭。②脑血管疾病：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脑卒中。③高血压：高血压III级。④糖尿病：糖尿病伴并发症。
（4）肺部疾病：①慢性阻塞性肺病 ②慢性呼吸衰竭。
（5）其他类疾病：①系统性红斑狼疮；②再生障碍性贫血；③溃疡性结肠炎。
7、本保险产品除被保险人重复投保或被保险人去世的情况外，保单自起保之日起不予退保。
8、本产品未尽事宜以条款内容为准。



第三条  项目小组及人员要求
1.为保证服务工作顺利进行，乙方成立专项服务小组，指派专人提供各项服务，并根据甲方意见及需要更换或增加服务人员；特别是第一联系人发生变化时，乙方应提前两周通知各相关方并进行工作交接。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
乙方服务小组名单：
	服务小组
	联系人
	职务
	电话

	组长
（负责人）
	王磊
	人保财险北京市朝阳
支公司总经理
	64637788-6608
13911934351

	副组长
	娄伟
	人保财险北京市朝阳
支公司副总经理
	64637788-6208
13901073615

	承保
	A岗
	吴晓倩
	承保出单等具体工作
	64637788-6303
15321888636

	
	B岗
	姬生朋
	承保出单等具体工作
	64637788-6502
18500099385

	理赔
	A岗
	郑佳琪
	理赔服务工作
	87021305

	
	B岗
	徐伟
	理赔服务工作
	87021314


2.除专项服务小组外，乙方还应按照本次参保人数配备合理数量的承保、理赔、投诉跟踪等全流程的投保理赔工作人员，以保证服务的效率和服务质量。
第四条  服务承诺
（一）  投保手续
乙方协助甲方整理投保手续，乙方按照甲方确认的最终投保人数及时出具正式保险单。
（二）  理赔报案
乙方理赔24小时报案电话：010-95518，接到索赔电话后乙方会指引被保险人准备相关索赔材料。
（三）  建立信息互通机制
甲、乙双方共同建立信息互通机制，乙方及时同甲方就项目理赔数据或案件情况等进行沟通。
（四）  服务保证
1.乙方应提供优质服务，保证服务质量，且不能低于本协议规定的范围和种类。甲方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保险服务情况进行跟踪和检查。
2.乙方在收到甲方或其它被保险人关于保险服务质量问题的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应迅速查处并答复。

第五条  费用及其支付方式
1.本合同约定金额为人民币3912285元(大写:叁佰玖拾壹万贰仟贰佰捌拾伍元整)，含税。费用一次支付，根据实际参保人数20063人*195元/人，据实支付，需财政此项目资金实际下达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成。前述费用已经包含乙方完成本合同项下服务的全部费用，除前述款项外，甲方无需向乙方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若因实际情况导致本合同约定部分服务内容最终未实际完成，则双方应根据实际服务内容进行验收核算，未实际产生部分费用应于最终结算时核减。
2.乙方应向甲方开具正规、合法、等额的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暂不付款且不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此外，甲方付款时间因财政拨款支付延迟的，甲方不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3.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正规发票10个工作日内，将一次性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费用。
乙方收款账户信息：
户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账号：0200235229023101911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信大楼支行

第六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提供各项服务。
2.甲方有权根据本协议服务事项的内容确定技术要求及相关服务标准，并对乙方提供各项服务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七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提供各项服务。
2.乙方保证其向甲方提供的服务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合法权益的情形，否则乙方应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3.乙方应接受甲方对其提供服务情况进行的监督和检查，并应及时按照甲方要求对所提供的服务进行改进或调整，使服务标准符合甲方要求。
4.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私自将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整体转让给任何第三方履行。

第八条  保密义务
无论本协议解除、终止或无效，乙方对在履行本协议中获取的甲方、被保险人相关的信息、文档、资料等负有永久保密义务，仅用于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并只为履行本协议的相关人员所知悉，甲方、被保险人的书面授权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协议相关的信息、文档、资料及承保信息和理赔信息等。保密期限为长期有效，本条约定的保密义务，其效力独立于本协议其他条款内容，不因其他条款或协议本身的效力瑕疵而受影响，不因本协议变更、解除、终止、无效而免除。

第九条  违约责任及合同的解除
1.甲乙双方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严格按照本保险协议条款履行相关义务。当事人一方因过错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的，在履行合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如造成其他方直接经济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乙方未履行保密义务致使甲方信息泄露，或乙方因侵害任何第三方的权利，导致甲方被追索的，乙方应及时处理、解决纠纷。同时，乙方应支付甲方本合同总金额20%作为违约金；违约金不足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就损失进行赔偿。

第十条  不可抗力
1.甲乙任何一方由于受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而不能执行合同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在取得有关机构证明以后，按其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由各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合同，或部分免除履行合同的义务，或者延期履行合同。各方对此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受影响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尽可能采取适当措施减轻不可抗力事件对履行本协议的影响，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3.受不可抗力影响而不能按期履行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影响消除后尽快通过快递邮件或传真通知另一方。

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
在本协议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协议当事人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应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通知与送达
任何一方根据本合同规定向另一方发出的通知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并以邮寄/快递、传真、专人送达方式发送。如以邮寄/快递方式发送，以邮寄/快递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如以传真方式发送，收到传真机发出的确认信息后，视为送达。如专人送达，被送达人签署后，视为送达。各方联系信息以本协议文首所列为准，一方联系信息变化后，该方应在联系信息变化之前将变化情况书面通知其他方，否则该方应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和后果。

第十三条  廉政承诺
1.合同各方承诺共同加强廉洁自律、反对商业贿赂。  
2.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索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得在乙方报销应由本单位或个人支付的费用；不得以参与项目实施为名，接受乙方从该项目中支取的劳务报酬；不得参加乙方安排的超标准宴请和娱乐活动。
3.乙方不得向甲方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或馈赠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礼品；不得为其报销应由甲方单位或个人支付的费用；不得向甲方工作人员支付劳务报酬；不得安排甲方工作人员参加超标准宴请及娱乐活动。

第十四条  协议有效期
1.本协议有效期限自2026年01月0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乙方在年度项目服务过程中，无重大过失，甲方可延续项目服务合同，最多可续签两次，一次一年）。
2.本协议解除或期满终止的，乙方应就本协议有效期内发生的所有未结赔案按照本协议约定继续处理完毕。
3.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承保的项目及险种，在保险协议终止之前，均享受乙方在本协议中承诺的所有服务。

第十五条  其他
1.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方各执贰份；
3.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后，自本协议约定的保险期限起始日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本协议签章部分）


甲  方：北京市朝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签  字： 

日期：2025年12月   日


乙  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bookmark: _GoBack]签  字：   
              
日期：2025年12月   日

